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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撂荒、弃耕一直困扰着我国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而土地过度开发引起的地力下降、环境破坏
是不争的事实；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休耕是把撂荒、弃耕以及二调新增的耕地与退耕还林、土地整治

有机结合的有效方式，可恢复地力、修复环境。应继承我国休耕的优秀传统，并借鉴欧美休耕的先进经验，

建立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的撂荒、弃耕、闲置、退耕还林、二调新增耕地与休耕转换的有效机制：运用计划手

段把休耕纳入国土规划，并把撂荒、弃耕、闲置、退耕还林、二调新增耕地纳入休耕计划；运用退耕还林等休

耕补偿和撂荒、弃耕、闲置赔偿以及土地收回等市场手段，把休耕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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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
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

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要进一步明确粮食安全的

工作重点，合理配置资源，集中力量首先把最基本

最重要的保住，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耕地红线要严防死守，１８亿亩耕地红线仍然必须坚
守，同时现有耕地面积必须保持基本稳定。”学界又

一次掀起了“粮食安全”和“耕地红线”的研究热潮。

但与死守“耕地红线”紧密相关的“休耕”研究却遭

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研究的学者少、成果少，

在屈指可数的研究成果中也是国外多、国内少，而

国内则是古代多、当代少。“休耕”早在秦汉之际就

已经被不少学者提出，并转化为基本国策贯彻实

行；而在美国关于“休耕”的研究一直是热点问题。

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历史回顾和现实考察揭示“耕

地红线”保护与“休耕”的内在联系，并谋划撂荒、弃

耕、退耕还林与休耕的转换机制。现将一得之愚就

教于理论和实践界的同仁。

二、休耕的历史沿革

休耕是指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为提高以后耕

种效益、实现土地可持续有效利用，采取的一定时

期内土地休养生息———不耕种，以保护、养育、恢复

地力的一种措施；执政者将这种措施上升到政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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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层面，就形成了土地休耕制度。休耕分为季休、

年轮休、长休。季休是指可栽种两季或三季的土地

只栽种一季或两季，其中一季休息；年轮休是指土

地休耕周期为一年以上，多块土地轮流休养，有的

休一年，有的休两年；长休则是以缓解农业生产过

剩压力或保护自然环境为目标，对生态脆弱型的地

块实行１０～１５年休耕。
我国休耕最早提出是在西周时期，班固在《汉

书·食货志》中就记载了西周以来“民受田，上田夫

百?，中田夫二百?，下田夫三百?，岁耕种者为不

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两岁者，为再易

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的休耕制（班固，

２０００）。“上地夫一卢，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
之。中地一卢，田百亩，莱亦百亩，余夫亦如之。下

地一卢，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郑玄注：

莱，休不耕者。”（杨天宇，２００７）很显然，我国在西周
就开始了“二圃制和三年轮种一次的休耕法”（王仲

牵，１９５４），并把这种耕种方式上升到制度层面，在
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直沿袭下来，只不过休耕的规

模、方式有所改变。我国南方现行的冬水田制和三

季换两季实际是这种休耕制的沿革。全国“土地二

调”明确提出的“休闲地、轮歇地、草田轮作地”（国

土资源部 等，２０１３）以及退耕还林还草地既是传统
休耕制度的历史沿袭，又是创新。

美国的休耕是一种政府行为，是为了解决粮食

过剩问题和改善生态环境，通过立法来实现的自觉

行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由于土地过度开垦导致美
国中西部连续遭受毁灭性的洪水、沙尘暴、干旱的

袭击；１９２９年美国国会授权农业部建立基金从事土
壤侵蚀研究，１９３３年内政部的 ＨｕｇｈＨａｍｍｏｎｄ
Ｂｅｎｎｅｔｔ建立土壤侵蚀服务所（１９３５年更名为土壤
保护服务所），全面开展土地退耕和保护研究；１９３３
年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ｃｔ”“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Ａｃｔ”和“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
的出台把土地休耕上升到了制度层面，此后土地休

耕成 为 美 国 农 业 的 一 项 基 本 政 策；１９５６年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ｃｔ”和 １９６５年“Ｆｏｏｄａｎ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ｃｔ”相继出台，建立了土壤银行，进一步完善了土地
休耕制度；１９８５年“Ｆｏｏ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ｃｔ”的出台标志着
美国全面推行农业环境保护的休耕制度；２００２年
“ＦａｒｍＢｉｌｌ”强化了土地储备需求。在休耕政策的
指导下，１９８３年美国土地休耕高达４７２６８万亩，占

种植面积的２０％以上，政府要求常规土地休耕应保
持在２４２４０万～２７２７０万亩之间（Ｈｅｉｍｌｉｃｈ，２００８）。
ＣＲＰ（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ｒｖｅＰｒｏｇｒａｍ）是美国联邦政
府最大的私有土地休耕项目（朱文清，２００９）；无论
是程序法，还是实体法美国都是全世界休耕制度最

完善的国家。

关于欧洲国家的土地休耕起始于什么时候，我

们掌握的资料欠缺，但作为欧洲的整体行为，休耕

起始于１９９２年实施的“麦克萨里（ＲａｙＭａｃｓｈａｒｒｙ）”
改革，目的是增强地力，降低农业生产对环境的破

坏，采取的方式是强制与自愿相结合。１９９２年，欧
盟通过决议规定：欧盟农场主每年必须将一定比例

的土地休耕，２０００年休耕比例被固定为 １０％；这样
休耕就作为制度被确定下来了。据欧盟统计，每年

强制性休耕的农田有５７０万亩。值得注意的是，欧
盟的休耕制度会因为粮食问题而进行调整：２００６
年，由于国际粮食紧张，欧盟农业部长在布鲁塞尔

举行会议，通过了“在２００７年秋季至２００８年春季期
间将欧盟境内土地休耕率由过去的１０％降为零”的
决议（潘革平，２００７）；粮食紧张缓解后，土地休耕制
度再度恢复。

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美国、欧盟，都把休耕上

升到制度层面，其目的在于恢复地力、改善生态环

境、维持生物多样性、提高农产品单产量，以实现土

地可持续利用。这既是全球普遍实行休养生息的

土地休耕制度的根本原因，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的必然要求。

三、休耕与耕地红线

一般说来，休耕的前提是耕地比较充足，粮食

供大于求的时候比较好推行。中国西周时期实行

的二圃、三圃制一直延续到明清，是因为在漫长的

封建社会人口增长缓慢，土地的承载能力强，耕地

相对富足。美国人均占有耕地 １０亩以上，１９８５年
规定２０％的土地休耕；欧盟人均耕地面积 ５．２亩，
２０００年规定１０％的土地休耕。休耕不但受政策影
响，也受粮食价格的影响———粮食价格越低，土地

所有者越愿意休耕。欧盟受２００６年粮食危机的影
响，决定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休耕趋零；美国实施休耕的
目标之一在于减少农业生产过剩。很显然，休耕的

根本前提是人均土地占有量，直接前提则取决于粮

食价格，这是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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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耕还受地力养护、生态修复的双重影响。由

于长时期进行掠夺性的开发，地力将逐步贫瘠，特

别是农用化肥、农药的广泛使用，会造成土地的板

结、贫瘠。近６０年来，我国的化肥使用率增加了近
百倍，年使用量突破６０００万吨；农药年产约１７０万
吨，１８亿亩农田平均每亩年使用近两斤；据茅于轼
先生的研究，“我们国家的化肥使用密度是全世界

最高的，把土壤破坏得很厉害”。正是化肥、农药的

过量使用，地力贫瘠，土地面源污染日益严重。根

据《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环境保护部 等，

２０１４），“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 １６．１％，其中
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

１１２％、２．３％、１５％和１．１％……耕地、林地、草地土
壤点位超标率分别为 １９．４％、１０．０％、１０．４％……污
染以无机型为主，有机型次之，复合型污染比重较

小，无机污染物超标点位数占全部超标点位的

８２８％……镉、汞、砷、铜、铅、铬、锌、镍 ８种无机污
染物点位超标率分别为 ７．０％、１．６％、２．７％、２．１％、
１５％、１．１％、０．９％、４．８％；六六六、滴滴涕、多环芳烃
３类有机污染物点位超标率分别为 ０．５％、１．９％、
１４％。”长此下去，必将进一步导致土地荒漠化，既
影响单位面积的产量，又污染环境；严重的时候，还

将形成连片荒原，造成大范围的环境破坏。近年来

世界范围内的涝、旱、沙尘暴、沙漠化、荒漠化频频

报警，很难说与过分耕种和牧畜无关。正是人类进

行掠夺性的开发，导致地力枯竭不适合耕种。因

此，“实施土壤修复工程”———通过休耕恢复地力，

通过污染治理保护环境，已经成为人类的不二选

择。只不过这种选择具有条件性、主体性的特点

而已。

“耕地红线”是我党在“十六大”提出并被两代

领导人一直坚持的底线，底线的标的是１８亿亩。耕
地红线首先解决量的问题，其次考虑质。耕地红线

确立的依据是１４亿人的口粮安全，但是耕地红线确
定了量的底线，质的问题还有待解决。要解决质的

问题，就必须进行土地整治和实施休耕。土地整治

系指对低效利用、不合理利用、未利用以及生产建

设活动和自然灾害损毁的土地进行整治，提高土地

利用效率的活动。我国 ２００１年以来，通过土地整
治，建成高产稳产基本农田超过 ２亿亩（国土资源
部，２０１２），“十二五”期间，又将 ４亿亩耕地纳入整
治计划。土地整治效果较明显，但投入大、周期长。

提高耕地质量成本低、见效快的办法是休耕———通

过有计划的休耕活动，在恢复地力的同时治理污

染、保护环境。休耕是被历史和现实经验证明了的

提高土地质量的行之有效措施。

休耕、耕地红线、粮食安全是有机链条，休耕与

耕地红线都是以粮食安全为目的；粮食安全直接取

决于耕地红线；耕地红线取决于质和量，量包括播

种、休耕、撂荒、弃耕的土地，质包括肥沃程度、水土

保持力、保水力、侵蚀程度等；提高地力的手段是土

地整治和休耕。

休耕与耕地红线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休耕实

际上是在耕地红线范围内的休耕，休耕（除退耕还

林外）的直接目的是恢复地力以提高耕地红线内的

土地质量，进而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从这个意义

上说，二者是统一的。土地在休耕期没有耕种，影

响了耕地红线内的播种面积，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土

地资源“闲置”，从这一意义上说二者是对立的。这

种对立统一最终反映在口粮安全上———通过休耕，

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以弥补甚至超过休耕土地面

积的损失———实现以质取胜的目标，进而保障粮食

安全。因此，只要能弥补休耕土地面积的损失，休

耕就值得倡导，因为除了粮食安全得到保障以外，

还使土地休养生息，保证地力的可持续发展。

　　四、我国实施休耕制度的可行性：撂荒、
弃耕、退耕还林和二调家底

　　休耕在我国难以推行的根本原因是人多地
少———我国人均耕地占有量只有 １．４亩，不足世界
人均耕地面积 ４．８亩的 １／３。２０世纪末，莱斯特·
布朗提出了“２１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的疑问（胡
岳岷，１９９８），布热津斯基（１９９８）也认为“粮食依赖
进口，将不仅因成本较高给中国的经济资源造成紧

张，而且也会使中国更容易受到外部压力的打击”。

美国人虽然危言耸听，但粮食安全却是我们治国安

邦的根本方略。

口粮安全是以自给自足为保证，粮食自给是以

耕地为基础，我国人多地少，１８亿亩是耕地的死守
红线，但这１８亿亩中还包括撂荒、弃耕、退耕还林的
耕地。因此，摸清撂荒、弃耕、退耕还林的家底，有

助于科学认识和处理休耕与粮食安全的关系。

撂荒：韩立达和陈卫宜（２００８）年对重庆市某县
某镇的调查发现，撂荒地占耕地总面积的１０．７％，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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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呈增长趋势。当然这是个别比较严重的现象，我们

根据对四川、云南、贵州、重庆１２个镇的调研数据，测
算平均撂荒地占耕地面积的３．２％左右。按３％估算，
在１８亿亩耕地中，撂荒地大约为５４００万亩。

弃耕：我国土地弃耕包括建筑弃耕和生态退化

弃耕。建筑弃耕方面，据统计，我国露天采矿、煤矿

塌陷、烧砖制瓦、建筑取土、水利道路建设、交通改

道等废弃地中耕地约为４９８万亩，新增坟茔占用耕
地３３０万亩，加上闲置地 １４．６５万亩／年（国土部，
２０１０），建筑废弃地占用耕地总量约为８４２．６５万亩。
生态弃耕方面，据推算，新中国成立以来至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因过度农垦引起的沙漠化土地面积为
２２６．５万亩；因水土流失而毁掉的耕地 ４００．５万亩
（毕于运，２０００），生态退化引起的沙漠化和水土流
失损失耕地总面积大约为６２７万亩。

退耕还林：由于土地的过度开发导致我国耕地

平均有机质含量由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 ２０．５克／公斤
降至１０克／公斤，复种指数２００７年比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下降了０．２９，全国尚有 ９．８亿亩耕地为无灌溉条
件的干旱地。美国从１９８５年开始休耕的主要任务
就是退耕还林、保护环境，我国１９９９年开始的退耕
还林到２０１０年完成退耕地造林２．２亿亩，最终目的
也是对环境进行修复。

二调家底：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３０日，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发布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主要数据（吉媛媛，

２０１３），截至 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 ３１日，全国耕地面积为
２０．３亿亩，比基于第一次调查数据逐年变更到２００９
年的耕地数据多出２亿亩。尽管多出部分主要集中
在东北和西北地区的林区和草原，其中１．４９亿亩还
是２５度陡坡地上的耕地，但多出的２亿亩耕地还是
为休耕提供了一定的回旋余地。

土地休耕与土地资源丰欠正相关。美国、欧盟

人均耕地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休耕分别占总耕地

的２０％、１０％；日本、新加坡土地资源奇缺，因而没有
休耕的国家决策；我国人均耕地仅为世界平均水平

的４３％，虽然近几年也有专家学者提出休耕，但除
退耕还林外没有上升到国家决策层面。事实上，撂

荒、弃耕、退耕还林、二调新增耕地，都为我国实施

休耕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土地资源。我国撂荒、闲

置、废弃地占用耕地约为 ６２４２．６５万亩，退耕还林
２２亿亩，二调新增耕地２亿亩，虽然人均占有耕地
仍然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４３％，但却为粮食安全提

供了耕地基础，也为适度休耕提供了条件。

五、撂荒、弃耕、退耕还林与休耕转换机制

根据全国农用地分等定级的结果，我国１８亿亩
耕地中，优等地仅占２．７％，高等地占３０％，中、低等
地占６７．３％，耕地总体质量偏差———有机质含量平
均已降到１％，低于欧美国家的２．５％～４％；城镇周
围的高产优质良田减少了２／５左右，补充耕地大部
分是劣质田，单产是原耕地的１／３。优质高产田减
少，劣质低产田增加，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要提高土地质量，除了采取土地整治和休耕以外别

无他法，而土地整治本身也是一种休耕。因此，我

国不是是否实行休耕的问题，而是怎样休耕的问

题。只有通过休耕，才能使土地休养生息，恢复地

力，提高单产，保护环境。

目前，关于我国的粮食安全线虽然有各种不同

的测算，但从总量来看大体上都在 ５００００万吨左
右。国务院研究室农村司司长郭玮主张按照人均

消费 ３８９～３９５公斤计算，全国粮食基本消费量是
５２２６５万～５３４８５万吨，按照９５％的自给率计算，就
是４９６５０万～５０８３０万吨（焦建，２０１３）。根据联合
国粮农组织推荐的库存消费比１７％～１８％底线标准
的１７％测算，库存应长期保证在８４４０．５万～９１４９．４
万吨，粮食安全的自给底线是５８０９０．５万～５９９７９．４
万吨。当然，库存如果当年不消费可以结转成下一

年的库存，因此，粮食安全自给底线仍然以基本消

费量为基础，因此 ５０００万吨左右是可信的。如果
粮食自给率降到 ９０％，就是 ４７０３８．５万～４８１３６．５
万吨，这是粮食安全的警戒线。

粮食安全与播种面积呈正相关。２００７年我国
粮食播种面积为１５．９１亿亩，２００８年为１６．０５亿亩，
到２０１３年为１６．７９亿亩。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我国粮食
播种面积都保证在 １６亿亩左右；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粮
食总产量连续５年超５亿吨，２０１３年达到６０１９３．５
万吨（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３）。因此，我们认为粮食安
全的耕地警戒线是：播种面积 １６亿亩，总产量
５００００万吨。当然此警戒线会随着人口的变化而变
化。我国粮食自给率要达到 ９５％以上，必然要求播
种面积达到１６亿亩以上；二调结果的２０．３亿亩耕
地中，扣除因中、重度污染的５０００万亩左右和部分
因工矿塌陷、地下水超采等已造成地表土层破坏、

不适宜耕种的耕地，“适宜稳定利用的耕地”也就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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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多亩。这样粮食安全线、耕地红线、休耕底线就 构成了如图１所示的关系。

图１

　　借鉴美国和欧盟的休耕制度，根据我国的国
情，目前休耕的极限为 ４．１亿亩（如图 １示），因为
１６．２亿亩是我国必须保证的播种面积，这是粮食安
全的底线。休耕可采用轮休、退耕还林、土地整治

三种形式。轮休又分季休和年休：受气候影响北方

大部分地区一年一季，黄河流域一带一般两季，长

江流域一带一般三季，这样虽然复种指数高、地力

利用充分，但也出现了土地过度开发的状况；长江

流域的很多农民就曾经调侃“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

十”，也就是说种三季不如种两季的亩产高，这是土

地休养生息带来的效益；春播、冬水田也是季休。

自觉休耕达一年以上的，在国内现行耕地制度中几

乎没有；退耕还林还草是休耕的特殊形式，土地整

治是以休耕为基础的。

撂荒、弃耕、退耕还林、二调家底为休耕提供了

可能性，地力恢复、面源污染治理、生态修复、弃耕

整理、废耕整治为休耕提出了必然性。把休耕的可

能性变成现实性，应运用土地规划、整治和用途管

制等手段，自觉将撂荒、闲置、弃耕、退耕还林、二调

新增耕地纳入休耕体系，在确保口粮安全的前提下

建立土地休耕制度，并构建撂荒、弃耕、退耕还林与

休耕有效转换的计划和市场双重机制。为此，本文

提出以下建议：

　　１．建立健全土地撂荒、闲置、弃耕、退耕
还林、二调新增耕地与休耕转换的计划机制

　　第一，建议各级人民政府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国土整治和资源环境保护的要求以及土

地供给能力，把休耕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通过

规划手段，自觉把撂荒、闲置、弃耕、退耕还林、二调

新增耕地纳入总体规划，以便使这些土地有计划地

休耕。可借鉴美国《农业保护计划》的做法，将休耕

土地分别纳入“湿地保护”“保护储备”“土壤银行”

“农业保护”“耕地调整”“耕地削减 ２期”“保护调
整法案”等计划类型，以便在实施休耕时突出重点

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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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各级政府采用计划手段将休耕与土地整

治有机整合，合理规划休耕与土地整治的数量，把

休耕土地分期、分批地纳入土地整治规划中。力争

到２０２０年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基本农田２６６６．７万
公顷（４亿亩），中低产田所占比重降到 ５０％左右
（国务院，２００８）。当然，土地整治的前提是休
耕———在休耕期中实现土地增值，而将撂荒、弃耕、

闲置、退耕还林、新增耕地纳入休耕体系则是重点。

第三，在土地用途管制中把休耕合法化、计划

指令化，把撂荒、闲置、弃耕非法化。借鉴美国将休

耕控制在２０％左右、欧盟控制在 １０％左右的做法，
结合我国国情，明确把我国休耕比例控制在 ６％～
８％；明确对撂荒、闲置、弃耕的处罚办法；强化休耕
范围、年限、比例等计划的指令性。

　　２．建立健全土地撂荒、闲置、弃耕、退耕
还林、二调新增耕地与休耕转换的市场机制

　　借鉴美国以市场为杠杆，运用尊重业主意愿、
机会成本补偿、调整土地保护费用、土地保护合同

等市场手段，找准土地保护标的，实现合理休耕目

标的经验。

第一，运用休耕补偿与撂荒、闲置赔偿及预期

收回的市场手段，把撂荒、闲置土地纳入休耕体系。

我国现行的退耕还林还草补贴政策事实上就是一

种休耕补偿———主要补偿退耕还林还草播种面积

减少的损失。建议把纳入休耕计划的耕地按休耕

时限，实行与退耕还林还草同等的补贴，但休耕期

满必须还原粮食播种。撂荒和闲置土地适合休耕

条件的纳入休耕规划；未纳入休耕规划的，要求土

地使用主体必须按期播种，当年土地撂荒或闲置的

耕地业主按退耕还林还草标准缴纳土地撂荒闲置

赔偿费，超过２年未播种的撂荒或闲置土地由国土
部门收回。

第二，运用“谁治理谁受益”的市场手段，将建

设弃耕、沙漠化和水土流失弃耕的土地纳入休耕体

系，把退耕还林还草的补偿政策拓展到建设弃耕、

沙漠化和水土流失弃耕治理领域。鼓励弃耕业主

用足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在建设弃耕、沙漠化和水

土流失弃耕的土地上植树造林，种植牧草，实现弃

耕土地绿洲化；弃耕业主治理弃耕，既享受退耕还

林还草政策，又享有土地使用权和土地上植物的所

有权。也可由国土部门征得弃耕地业主同意后组

织向社会招标，中标者将退耕还林还草补偿中的

５０％返回弃耕地业主作为土地租用费，余下５０％用
于弃耕地的退耕还林还草，而土地上的植物由承租

者行使所有权。

第三，运用招投标的市场手段，把生产建设活

动和自然灾害损毁的弃耕土地纳入休耕体系，进行

整治。与退耕还林还草一样，我国土地整治有专项

资金，建议由国土部门先将这些土地纳入休耕体

系，然后采取招投标形式实施土地整治。在土地整

治中，按相关政策由财政以转移支付的形式补贴土

地整治主体，完成土地整治的主体可优先享有租

赁、承包等权益。

在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二调的 ２０．３亿亩耕
地中，“有 ９９６．３万公顷（１４９４５万亩）耕地位于东
北、西北地区的林区、草原以及河流湖泊最高洪水

位控制线范围内和２５度以上陡坡；有相当部分需要
根据国家退耕还林、还草、还湿和耕地休养生息的

总体安排作逐步调整；有相当数量耕地受到中、重

度污染，大多不宜耕种；还有一定数量的耕地因开

矿塌陷造成地表土层破坏或因地下水超采已影响

正常耕种”（国土资源部 等，２０１３）。因此，二调新
增的２亿亩耕地应主要纳入休耕系统，而不能作为
耕地的主体，否则会因盲目乐观而影响耕地红线的

死守和粮食安全。

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是实现撂荒、弃耕、退耕

还林、二调新增耕地与休耕转换的机制基础。只有

运用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手段，把撂荒、弃耕、退

耕还林、二调新增耕地纳入休耕体系；运用休闲、轮

歇、草田轮作等手段，让耕地休养生息；完善退耕还

林还草政策，实现生态有机修复；实施土地整治，恢

复弃耕地的播种功能，提高休耕地的质量；才能通

过有计划的休耕实现粮食增收、环境修复、地力长

效的目标，才能通过市场让撂荒、弃耕地数量趋零。

只有运用市场解决计划盲点，运用计划弥补市场失

灵，才能在播种面积、复种指数不变的条件下实现

总产增加，“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杨

雁霞，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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